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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，单位缴20%、个人缴8%

个个人人虽虽缴缴几几百百块块，，但但心心里里更更踏踏实实
本报济宁9月16日讯 (记者 黄

广华 贾凌煜 通讯员 郭召利)
16日，济宁市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
制度改革正式启动，新政策从2014年
10月1日起执行，机关事业单位工作
人员要和企业职工一样缴纳养老保
险金了。单位参保缴费比例为20%，
个人缴费比例为8%，涉及全市近28万
人。

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
革适用于按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单位、
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机关(单位)、事
业单位及其编制内的工作人员。其
中，参保事业单位范围，主要包括承
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和从事公益
服务的事业单位(含公益一类、二类、
三类事业单位)。另外还有从事生产
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和尚未确定类
型的事业单位，对这些单位，已参加
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仍继续参
加；尚未参加的，暂参加机关事业单
位基本养老保险，待转企改制或确定
类型后，再纳入相应的养老保险制
度。

在缴费基数和缴费比例方面，参
保单位以本单位参保人员缴费工资
之和为缴费基数，按2 0%的比例缴
费；参保个人以上年度工资收入中的
规定项目为缴费工资基数，按8%的
比例缴费。需要说明的是，纳入缴费
基数的工资项目，要与退休人员的养
老金待遇项目相对应。比如，住房、物
业、取暖三项改革性补贴和以精神文
明奖为主的奖励性补贴，暂不纳入缴
费基数。同时，对纳入缴费基数的特
殊岗位津贴，凡纳入原退休费计发基
数的项目，比如人民警察警衔津贴、
教师教龄津贴、护士护龄津贴、特级
教师津贴等都要纳入缴费基数；其他
特岗津贴暂不纳入。

目前，全市在职机关事业单位工
作人员为19 . 8万余人，退休人员近8

万人。配套的系统正在调试中，调试
完成后立即启动新制度。“改革前，机
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
为28%，个人为2%。改革后，虽然单位
比例降低了，但缴费基数在提高，对
单位来说，缴费总额相差不大。”济宁
市社保局机关事业养老保险科科长
毕爱英介绍，受影响较大的是个人。
此前，个人缴费比例为2%，个人只需
缴纳几十元，个别收入较高的单位直
接为工作人员缴纳，无需个人缴费。
而缴费比例提至8%，意味着个人每
个月要缴纳几百元甚至1000余元的
费用。

此次改革，符合纳入机关事业单
位养老保险条件的人员，原统筹期间
的个人缴费本息将返还本人。其中已
经退休的，一次性发放，未退休的人
员，待本人退休时一次性发放给本
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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